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斗許智主臺議員、黃碧雲議員、胡志偉議員、尹兆堅議員、林卓廷議員、
涂謹申議員、廣E俊宇議員、陳淑莊議員、譚文豪議員、郭家麒議員、

楊岳橋議員、郭榮鐘議員、梁繼昌議員、莫乃光議員、葉建源議員、

李國麟議員、邵家臻議員、毛孟靜議員、梁耀忠議員、張超雄議員、

朱凱過議員、陳志全議員

各位委員:

你們於 2017 年 10 月 17 日和 10 月 18 日的來信已收悉。

信中你們認為我錯誤運用主席權力及違反過去財務委員

會("財委會")更改議事程序的行事慣例。你們指我擬運用〈議事

規則〉第 71 (6)饒的權力加強〈議事規則〉第 45(2)條命令議員退

席的懲罰效果，因而指稱我懷有不當動機。

作為財委會主席，我一方面須確保委員有充分機會參與

委員會的商議工作，另一方面我有責任維護財委會的運作，確保

財委會事務以有秩序、有效率及公平的方式妥善處理。考慮到財

委會過往的運作經驗，我注意到，財委會現持的做法，即就向一

議程於向日編排多次、每次為時兩小時的會議，令財委會在處理

委員根據〈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》第 39 段動議的議案和主席行

使〈議事規則〉第 45(2)條所賦予的權力作出相應的命令時，在

實際運作上出現了困難和不確定的情況，令財委會會議出現了秩

序方面的問題，影響財委會妥善地履行其職能。再者，有關做法

與立法會其他委員會的做法並不…致。為了確保財委會會議有秩

序及有效率地妥善進行，我認為把同一議程於向日進行的會議編

定為單一次會議是更為恰當的做法。這做法亦令財委會在會議安

排上與立法會其他委員會(包括財委會轄下的兩個小組委員會)的

做法一致。基於以上所述，我不同意你指稱我擬根據〈議事規則〉

第 71(6)條行事懷有不當動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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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你們指我的〈主席指示》推翻了過去多年多屆財委

會的決定，我要指出，財委會與內委會逢星期五下午舉行會議的

安排行之已久。以往各次檢討主要處理的事宜是財委會與內委會

的會議時間應否對調，以及決定財委會與內委會會議的開始/結

束時閉的機制。財委會在 2006-2007 會期前逢星期五的會議一般

都是為時兩小時。自 2006-2007 年度開始，財委會舉行多次每次

為時兩小時的會議的情況才日趨頻繁。縱使歷任財委會主席一般

會就委員能否出席擬在個別日子舉行的多次每次為時兩小時的

議徵詢委員，但他們並沒有就採取向日舉行多次會議這個做法

交由財委會討論和決定。再者，在會議日期和會議安排事宜方

面， {議事規則》和〈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〉沒有規定必須進行

諮詢。你們指過往主席如更改財委會會議安排，皆事先諮詢委員

會並交由委員會決定的說法，並末準確反映實際情況。

你們認為我在實施"主席指示"時應先諮詢委員意見，並

交由財委會會議上討論及決定。我想重申，由於上述兩項〈主席

指示》並不涉及修改〈議事規則〉或《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》的

條文，加上該兩項指示關乎的事宜均是財委會主席權力範顧內的

事宜，因此，有關的決定應可由我於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後獨立地

作出;我認為把主席這方面的職責交由委員會代為作出決定並不

恰當。不過，我並不排除日後在其他主席權力範圍內的事宜上，

因應個別情況，在我作出指示前，會考慮就有關事宜諮詢委員及

/或提交委員會討論後才作決定。

我想重申，我重視與各委員的溝通，樂意在聆聽委員的

意見後才發出相關指示。故此，我就兩項指示，已提供文件詳細

載列相闋的背景資料和闡述我在相關檢討時所考慮的因素，並己

安排與委員以非正式會議的形式交流意見。雖然你們沒有出席非

正式會議，但我亦多謝你們來信，讓我有機會知悉你們的意見和

就你們的意見作出書面回應。

2017年 10月 19 日
副本致:財務委員會其他所有委員

財務委員會主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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